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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乌市人民政府
关于实行划拨土地成本价格收费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管理，规范土地市场秩

序，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，全面提高集约节约用

地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规

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6〕100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决定对我市划拨土地实行成本价格收费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收费范围

我市范围内所有以划拨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的

用地项目。

二、收费标准

按照每亩 40 万元的价格收取划拨土地成本费用，其中：公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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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基础设施的交通、水利、能源等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、民生保障

意义重大的用地项目，划拨用地收费实行挂账处理，其他项目直接

按标准收取划拨用地费用。

行政划拨土地费用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办理划拨供地时

收取，上缴市财政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三、执行时间

划拨土地成本价格收费自市政府第 4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之

日（2019 年 6 月 19 日）起执行。涉及的部分已经立项但尚未办理

行政划拨土地手续的项目，按调整后的土地成本价格结算。

四、其它

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若涉及转让，必须按

照相关法律法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，由受让方办理土地使用权出

让手续，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交清土

地出让金，原已缴纳的土地费用可以进行抵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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